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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已將成衣等紡織品列為應施檢驗範圍請業者應販售符合檢驗規定之紡織品
標準檢驗局為保護消費者安全，已公告自100年7月1日及101年10月1日起，分別將「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及「成衣、毛巾、毛衣、內衣、泳衣、織襪、寢具」等紡織品列為應施檢驗品目範圍，並已公告自103年7月1日將床上用織物製品之床單、枕套、床墊套、棉被等未含填充物之薄件式寢具，及毯、旅行用毯列為應施檢驗寢具範圍。嬰幼兒穿著之服裝及服飾附屬品、毛巾、寢具及內衣等四類紡織品之檢驗方式為監視查驗，進口或生產業者於進口或內銷出廠該四類紡織品前，應先向該局申請檢驗及貼附商品檢驗標識符合檢驗規定後始得進入市面上陳列銷售；另成衣、毛衣、泳衣及織襪等四類紡織品之檢驗方式為市場購樣之隨時查驗，業者須自行確保產品符合相關檢驗規定，由該局至市面上購樣檢驗，業者毋須申請檢驗及貼附商品檢驗標識。

成衣等紡織品在印染和後處理等過程中需加入各種染料、助劑等整理劑，這些整理劑中或多或少地含有或產生對人體有害的物質，當有害物質殘留在紡織品上達到一定量時，就會對人們的皮膚，乃至人體健康造成危害，據此該局依據國家標準CNS 15290「紡織品安全規範(一般要求)」、「織品標示基準」及「服飾標示基準」進行「游離甲醛」、「禁用之偶氮色料」、「鉛」、「鎘」、「有機錫」、「壬基酚(NP)及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O)」及「繩帶及拉帶之物理性安全要求」檢測及「中文標示」查核。
標準檢驗局將不定期至各銷售地點進行市場檢查，如發現未貼附商品檢驗標識之應施檢驗紡織品(嬰幼兒服裝及服飾附屬品、毛巾、寢具及內衣)將進行調查。依據商品檢驗法規定，應施檢驗商品之進口或生產者不明或無法追蹤時，銷售者需負擔不符合檢驗規定商品之回收及處分等義務，是以請各銷售業者不要採購未符合檢驗規定之商品，並務必保留商品之進口或生產者資訊，以及進口或交易發票等佐證資料，以提供消費者查詢及該局人員查核。至於實施列檢前已進口或出廠於市面上販售之商品無須再收回重新檢驗貼上商品檢驗標識，惟仍須符合消費者保護法、服飾標示基準及織品標示基準等相關規定。
相關檢驗規定，已置於該局網站(www.bsmi.gov.tw)/一般民眾/業務專區/商品檢驗業務/紡織品檢驗園地，可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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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標識範圖如下:              或
標準檢驗局各單位服務電話:
	台北總局：02-23431772、02-23434517
	

	基隆分局：02-24231151-2300
	台南分局：06-2264101-330

	新竹分局：03-4594791-841
	高雄分局：07-2511151-741

	台中分局：04-22612161-631
	花蓮分局：03-82212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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